
—蹯 陲隼 上揖市宝山区逸仙路 1321弄 3支弄 52号 ⒛1室房地产估价报告

一、致 委 托 方 函

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:

受贵方委托,本公司对上海市宝山区逸仙路 1321弄 3支弄 52号 ⒛ 1

宣 (建筑面积 鲳。93平方米及其相应的国有转让土地使用权)房地产 (以

t简称
“
估价对象

”)进行了评估,现估价工作已经完成。

根据贵方的委托,本次估价目的是为委托方执行案件之需对估价对

烹左价值时点的房地产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,价值时点为二 O一五年十

≡二十八日。我公司按照国家建设部、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1999年 2

≡支布的 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GB″50291-1999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
≡ 芳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》CTB″ 5O89卜⒛13的要求进行估价,在价

亘
='=,满

足全部估价的假设和使用限制条件下,估价结论如下 :

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为:总价人民 115万元 (取整 )

大写:人民币壹佰壹拾伍万圆整

折合单价RMB zs180元/平方米 (取整9

第 4页


